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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(仲裁)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

别提示。

一、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
亏电视

公司作为管理人于 2016 年 l 月 7 日设立庆汇租赁一期资产 /、

支持叶r本项目13" 叮刊刊训ìt ~Ij " )俨Ij" )仆)本项目叫于叫

年 l口l 月 4 日到期。因咸阳鸿元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无法足额 飞时

偿付租金，专项计划提前终止。

2020 年 5 月 7 日，公司收到庆汇租赁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的优先级持有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鑫元基金")、

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创金合信")、天弘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天弘基金勺的民事起诉状，上述三

家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偿还其本金

余额(分别为 2 ， 000 万元、 4 ， 000 万元、 3 ， 500 万元)、应付利息

及相关费用。 2020 年 12 月 18 日，此三起案件在西城区法院一



审开庭审理。

公司近期收到以上三起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，法院裁定公

司分别赔偿创金合信、鑫元基金、天弘基金本金损失 (4 ， 000 万

元、 2 ， 000 万元、 3 ， 500 万元)和收益损失。

公司已向北京市金融法院提起上诉，正在积极进行二审诉

讼的相关准备。

二、诉讼、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

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上述案件对公

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积极

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好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持续关注上述诉

讼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。

特此公告。


